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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近日，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恩捷股份”）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云南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恩捷股份采取责令改正并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2024】015号）；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以下简称“实际控制人”）、公司股东玉溪合益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益投资”）和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投资”）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恩捷股份实际控制人家族及其一致行动人采取责令改正并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4】016号），现就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主要内容

1、公司收到的《关于对恩捷股份采取责令改正并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4】015号）主要内容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你公司上市以来，实际控制人家族未准确认定一致行动人范围并报告你公司，你公司在信息披

露管理过程中未发现同一信息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导致多次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等信息披露文

件中披露的实际控制人家族的一致行动人相关信息不准确。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的规

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九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现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

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公司应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积极采取纠正措施，消除违规行为影响，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你公司

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

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2、公司实际控制人、合益投资、合力投资收到的《关于对恩捷股份实际控制人家族及其一致行动

人采取责令改正并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4】016号）主要内容为：

Paul Xiaoming Lee、Yan Ma、Sherry Lee、李晓华、Yanyang Hui、Jerry Yang Li、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

司、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

经查，你们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恩捷股份实际控制人家族的一致行动人及权益信息披露不准确

对恩捷股份实际控制人家族的一致行动人认定不准确。一是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合益投资）构成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捷股份或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的一

致行动人，但在恩捷股份2024年4月25日披露2023年年度报告前，你们仅将合益投资认定为实际控

制人家族控制的企业，未将合益投资认定为实际控制人家族的一致行动人。二是玉溪合力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合力投资）在2021年9月27日公司章程变更前构成恩捷股份实际控制人家族的一致

行动人，但你们仅将合力投资认定为实际控制人家族控制的企业，未将合力投资认定为实际控制人

家族的一致行动人。三是珠海恒捷企业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恒捷，2021年更名为

上海恒邹企业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不构成恩捷股份实际控制人家族控制的企业，但在2021年10
月29日合伙协议变更前，你们将珠海恒捷认定为实际控制人家族控制的企业。

恩捷股份上市以来，因实际控制人家族未将合益投资、合力投资（2021年9月27日前）认定为实

际控制人家族的一致行动人，也未将合益投资、合力投资（2021年9月27日前）拥有的恩捷股份权益

合并计入实际控制人家族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的权益并准确告知上市公司，导致恩捷股份多次定期

报告、临时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实际控制人家族的一致行动人和权益信息不准确。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08号）第三条、《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66号）第三条的规定。

二、未按规定及时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停止买卖公司股票

恩捷股份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上市，此时实际控制人家族直接持股 20.58%、合益投资持股

27.58%、合力投资持股 3.73%,实际控制人家族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51.90%。2016年 9月 14日

上市至2021年3月31日恩捷股份发行可转债转股后，因恩捷股份发行股份收购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恩捷）、恩捷股份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实际控制人家族及其一

致行动人减持股份、可转债转股等事项，实际控制人家族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权益变动比例达到

5.01%。但你们未按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义务并停止买卖公司股票。

2021年3月31日可转债转股后至2023年6月20日恩捷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因合力投资

不再构成实际控制人家族的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家族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恩捷股份202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等事项，实际控制人家族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权益变动比例达到6.13%。但

你们未按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义务并停止买卖公司股票。

2021年4月1日首次触发权益变动报告披露义务后，2022年2月28日至2022年6月20日，实际

控制人家族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卖出恩捷股份股票，合计减持上市公司0.9%的股份；

2023年7月14日至2023年7月17日，实际控制人家族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买入恩捷

股份股票，合计增持上市公司0.21%的股份。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三十四条、《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二十七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08号）第十

三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66号）第十三条的规定。

三、超比例违规减持股份

Paul Xiaoming Lee 作为恩捷股份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合益投资和合力投资

（2021年9月27日前）作为恩捷股份实际控制人家族的一致行动人，于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2
月1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恩捷股份股份1,238.1万股，累计减持股份占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54%。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第九条

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九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08号）第七十五条、《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66号）第七十五条，《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第十四条的规定，现决定对Paul Xiaoming Lee、Yan Ma、Sherry Lee、李晓

华、Yanyang Hui、Jerry Yang Li、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出具

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们应认真吸取教训，积极采取纠正措施，消除违规行为影响，切实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依

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承诺，严格规范交易行为，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你们应当在收到本

决定书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

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致歉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购回情况

自公司上市以来，公司对实际控制人与合益投资、合力投资的控制关系、持股情况、锁定情况、减

持情况均详尽披露，此次违规主要系相关人员对于法律法规中一致行动人和权益变动相关条款理解

不深刻所致，不存在主观故意的情形，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深刻认识到此次错误。

公司在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其中涉及的相关事项，组织该类业务相关人员再次

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加深对相关规则的理解，并就上述事项进行深刻反省，对该行为给市场带来的不

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未来将加深对相关法规的理解，加强对于信息披露事项

的管理，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其中涉及的相关事项，将

加深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并就上述事项进行深刻自查和反省，对该行为给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

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以自有和自筹资金在未来12个月内

购回超比例减持和违规减持恩捷股份的股票。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将购回超比例减持

和违规减持股票产生的收益上缴归恩捷股份所有。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严格履行前述

承诺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24年7月23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购回346,500股，后续将继续履行前述承诺，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三、其他说明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

求及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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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违规减持致歉

并承诺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违规说明

近日，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恩捷股份”）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

（以下简称“实际控制人”）、公司股东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益投资”）和玉溪合力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投资”）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恩捷股份

实际控制人家族及其一致行动人采取责令改正并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4】016号），公司实际控制人对一致行动人的认定及相关权益信息披露不准确，存在未按规定及

时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停止买卖公司股票、超比例违规减持股份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7月 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167号）、《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补充）》。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致歉与承诺购回情况

自公司上市以来，实际控制人与合益投资、合力投资均已就控制关系、持股情况、锁定情况、减持

情况详细披露，此次违规主要系相关人员对于法律法规中一致行动人和权益变动相关条款理解不深

刻，不存在主观故意的情况，已深刻认识到此次错误。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收到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其中涉及的相关事项，将加深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并就上述事项进行

深刻自查和反省，对该行为给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以自有和自筹资金在未来12个月内

购回超比例减持和违规减持恩捷股份的股票。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将购回超比例减持

和违规减持股票产生的收益上缴归恩捷股份所有。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严格履行前述

承诺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24年7月23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购回346,500股，后续将继续履行前述承诺，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三、其他说明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

求及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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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 2024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4年

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3,497.08万元至45,090.3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增长36.50%至41.50%。
2、预计2024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9,888.05万元至10,251.42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同比增加36.06%至41.06%。
3、预计2024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549.76万元

至9,887.57万元，与上年同期在相比，同比增加41.35%至46.35%。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2023年半年度营业收入：31,865.99万元。
2023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67.42万元。
2023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756.11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1、PCB领域：
在PCB领域，受益于大算力时代，产品升级＆出口双轮驱动，公司紧握行业升级及国产替代趋

势，从研发和扩产两个维度加强PCB设备的产品升级，推动多层板、HDI板、柔性板以及 IC载板等中
高端PCB产品市场份额占比不断提升，同步加大高端阻焊市场的NEX系列直写光刻设备的扩产。

出口链方面，公司已提前部署了全球化海外策略，加大了东南亚地区的市场布局，目前已完成泰
国子公司的设立登记。同时，公司积极建设海外销售及运维团队，发挥自身品牌、技术开发和市场营
销的优势，增强海外客户的服务能力。

2、泛半导体领域：
在泛半导体领域，公司持续多赛道拓展，丰富产品矩阵丰富，推进直写光刻技术应用拓展不断深

化。今年先进封装设备增速不错，载板设备持续平稳增长，显示设备今年也有不错进展。同时，作为
技术创新驱动型公司，公司持续推进前沿技术研发，紧握多重行业机遇，不断推出新品，包括键合、对
准、激光钻孔设备，对泛半导体业务未来增长都有着稳定的产品和市场支撑。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4 年半年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688720 证券简称：艾森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2
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国内半导体行业总体呈复苏趋势，下游厂商需求回暖，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在先进封装领域的销售额持续提高，营业收入表现出良好的增长趋势。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4年半年度可实现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
18,500.00万元，同比增长约20.11%。预计公司2024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为人民币1,360.00万元，同比增长约22.32%。
二、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仅

作为阶段性财务数据供投资者参考，不能以此推算公司全年业绩情况。

三、其他事项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4-039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未实施减持的公告
股东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公司控股股东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创业投

资”）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5,8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的1.01%。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藏格创业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藏格创业投资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其未减持公司股份。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藏格创业投资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减持期间

2024/4/24—2024/7/23
减持均价（元/股）

—

减持股数（股）

0
减持比例（%）

0.0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藏格创业投资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61,588,493
361,588,493

0.00

占总股本比例

23.02%
23.02%
0.0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361,588,493
361,588,493

0.00

占总股本比例

23.02%
23.02%
0.00%

注：上述表格中总股本指公司当前剔除已回购股份数后的总股本数量1,570,514,082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控股股东藏格创业投资本次减持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的实施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藏格创业投资不存在违反已披露减持计划或其相关减持承诺的情形。
3、控股股东藏格创业投资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并未减持公司股份，本次股份减持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688233 证券简称：神工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9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增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业绩：同比上升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半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12,000.00万元至 13,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将增加 4,116.52万元至 5,116.52
万元，同比增长52.22%至64.90%。

2、预计2024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0.00万元至400.00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预计将增加2,569.95万元至2,769.95万元。

（三）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营业收入：7,883.48万元；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69.95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2024年上半年，公司所在的半导体行业市场逐渐回暖，客户订单增加，营业收入稳步增长导致业

绩相应增长。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事项
（一）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二）本期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为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

的初步核算。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4日


